关于申请2018-2019学年春季学期教学质量评估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教学质量管理，落实教学全过程质量监控，同时适应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的需要，学校决定开展本学期教师教学质量评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估对象

依据《关于教师晋升专业技术职务前接受教学质量评估的暂行办法》文件规定，拟晋升正高、副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应在职称晋升前参加教学质量评估。

二、评估方式
按照《兰州工业学院教学质量评估暂行办法（修订）》进行评估。
    三、工作安排
1．所有参评教师填写《兰州工业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评估申请表》（见附件1），经各二级学院审核后，将《兰州工业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评估申请表》及《兰州工业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评估申请汇总表》（见附件2）统一报送教学质量管理处。报送截止时间为2019年3月26日，逾期不再受理。
2．教学质量管理处根据教师申请情况，组织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开展晋升高级职称教师的教学质量评估工作。各二级学院（部、中心）组织本部门督导开展晋升初、中级职称教师的教学质量评估工作。

附件：1.兰州工业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评估申请表

2.兰州工业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评估申请汇总表

 教学质量管理处

   2019年3月20日

附件1：
兰州工业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评估申请表

	姓名
	
	现任专业

技术职务
	
	拟晋升专业

技术职务
	

	评估课程
	
	任课班级
	

	上

课

时

间
	星期
	节次
	教室
	起至周数

	
	
	
	
	

	
	
	
	
	

	
	
	
	
	

	教学

情况
	（思想表现、工作态度、承担工作任务及完成情况等）

                            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系（教研室）意见
	                                        系（教研室）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二级

学院

意见
	院长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质管处

审核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兰州工业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评估申请汇总表（各教学单位用表）

	部门
	姓  名
	课  程
	班  级
	星期\节次
	教  室
	起止周数

	
	
	
	
	
	
	

	
	
	
	
	
	
	

	
	
	
	
	
	
	

	
	
	
	
	
	
	

	
	
	
	
	
	
	

	
	
	
	
	
	
	

	
	
	
	
	
	
	

	
	
	
	
	
	
	

	
	
	
	
	
	
	

	
	
	
	
	
	
	

	
	
	
	
	
	
	

	
	
	
	
	
	
	

	
	
	
	
	
	
	

	
	
	
	
	
	
	

	
	
	
	
	
	
	

	
	
	
	
	
	
	


注：1、若为单周或双周课程，请在“星期\节次”一栏注明；2、本表提交打印稿和电子文档，请严格按照格式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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